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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能源领域的政策规划薄弱，法律保障制度建设与

管理体制改革滞后，能源供应与能源安全保障体系缺乏相关政策、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只有真正做到政

策、法律和管理体制“三位一体”，才能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本文从能源安全体系建构的理论和实践出发，

借鉴西方能源安全战略实践，从政策、法律和管理体制等角度，对我国能源安全体系的内在机制建构进

行分析，旨在为我国与中东能源合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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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能源问题特别是能源安全问题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受到了战略决策

层的高度重视。如何切实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减轻或降低能源危机的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和社

会的健康发展，是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此，学界和有关机构提出了不少对策，如“走

出去战略”、“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战略石油储备”及“能源安全预警应急体系建设”等。同

时，我国有关能源安全的法律法规也正在酝酿或规划制定之中，《能源法》的制定已经纳入了国家

视野,并有望在近年内颁布实施。国家能源安全政策、法律和管理体制“三位一体”不仅是国家能

源安全体系建构的内在机制和关键内涵，而且是国家综合能源战略有效性的保障和前提条件，具

有优先进行理论和战略实践建构的重要意义。 

 

一、西方国家能源安全的体系建构 
 

（一）能源安全的本质特征 

能源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极其丰富，既与既定时空范围内特定国家的碳氢化合物资源（油气）

供应基础、供应多元化和能源消费结构有关，又与能源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既是经济问题，

又是环境、政治、外交和安全问题；既有国内政策含义，又有国外政策含义。因此，国家能源安

全体系建构也是一项综合、复杂而又广泛的系统工程。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对能源安全本质特征的正确理解和分析，是国家能源安全体系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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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前提和理论基础，因为“错误定义能源安全对国家经济和政治战略都是致命的”。
[1]3

在 1973
年和 1979 年两次石油危机中，西方国家在能源安全理论建构、政策法规、体制保障及其战略实践

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能源安全体系的内在机制建构也可从中获得启发。 

受能源危机冲击的影响，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能源安全意味着减少或降低消费国的石油进口

水平，并对石油进口和油价进行风险管理。这一时期西方的主要论著,如《能源安全》、《石油供应

与油价》、《石油价格革命》、《石油危机：性质与意义》等，对能源安全的概念、本质和特征等问

题进行了分析界定。
[2]21-42

有学者认为，能源安全是一种“状态”，在这一状态中，国家经济和社

会发展必须建立在合理的价格和充足的能源供应上，并有能力避免能源供应中断的风险。欧洲委

员会把能源安全定义为“供应安全的保障能力”，或通过国内充足的能源供应，或通过国外稳定的

能源供给，以可接受的价格确保能源需求得到满足。
[3]
威廉·马丁指出，能源安全有三个层面的

含义：一是狭义的概念，指对不稳定的中东石油进口依赖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对中东石油供应可

能中断或短缺带来的风险进行管理；二是广义的概念，指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充足的能源供应，以

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三是与能源安全相关的政策议题，如环境挑战与可持续发展，这一层

面往往被学者和决策者所忽视。
[4]1985 年，国际能源机构（IEA）把能源安全定义为“以适度的

成本获得的充足供应，特别是石油的充足供应”，可谓是对这一时期能源安全概念的集中界定。 

两次石油危机以来，西方学者和政策研究人员陆续发表了大量论著，如《石油与世界权力：

石油危机的背景》、《能源政策与国际政治》等，把分析视角进一步扩展到能源安全的政治经济学

领域，如能源安全与全球争夺、国家权力、地缘政治、能源外交之间的关系命题。
[5], [6]

冷战时期，

西方石油安全分析主要集中在对中东石油安全和防止苏联对该地区的控制等问题上，这是西方能

源安全理论建构超越经济学视野和“泛政治化”的具体体现，“能源地缘政治”也应运而生。
[7]161

在不断深化的理论认识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以 IEA 前总干事罗伯特·普里德尔为代表的。他

们认为，能源安全适用于所有形式的能源资源，而不仅限于石油。虽然油价是国际大宗能源商品

贸易的“基准”价格，决定或影响着其他能源商品的价格水平，在能源安全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但在国家能源安全问题中，天然气、电力（包括核电）和煤炭的供应安全也同等重要；能源安全

也是投资安全和环境安全问题，国家能源安全政策必须充分反映投资安全和环境安全的因素；能

源安全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能源危机中，任何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都难以幸免，只不过是受冲

击和遭受损失的程度不同而已，任何国家的能源安全政策都必须具有国际合作的战略视野；能源

安全是个超乎市场和经济范畴的概念，它涉及一系列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议题。因此，能源危

机的产生不止一个原因，除经济和技术因素外，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也值得高度重视。
[8]
 

此外，政策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能源安全既包括能源进口国的供应安全，也涉及生产国的

需求安全问题。只有生产国的市场需求得到保障，国际能源市场才可能均衡正常地运行。20 世纪

八十年代中期，国际石油供过于求，油价暴跌，长期低迷的供求和价格形势使国际能源安全环境

大为改善，有利于能源进口国的安全。然而这种形势却导致了生产国的能源出口收入剧减，经济

社会发展缓慢，引发地区动荡与冲突。重要的是，生产国的能源勘探和生产投资严重不足，可持

续能源供给能力下降，反过来又严重影响到国际能源的供应和价格安全。
[9]2003 年以来，国际油

价在震荡中持续走高，造成国际能源安全形势再度紧张的原因之一，就是生产国的长期投资不足

致使能源市场供应再度偏紧。因此，西方能源安全理论在强调工业化国家“集体能源安全政策”

的同时，也越来越意识到生产国的市场需求保障问题。1991 年以来，在能源安全战略实践上，能

源消费国与能源生产国的安全合作与对话机制逐步建立起来。
[10]

 

（二）西方国家能源安全的政策与法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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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西方国家的战略实践经验，尽管各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形势与任务不尽相同，战略重点迥

异，但西方国家确保能源安全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却如出一辙。1974 年 IEA 的成立是西方工业

化国家集体能源安全政策的产物，是其能源安全理论强调“国际合作”的产物，也是 IEA 具有法

律效力的“国际能源计划”（IEP）的法律产物。IEA 的最初目标是在石油供应中断情况下采取共

同行动和“分担成本”，减轻或降低石油危机造成的损失。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完善，西方国家的

能源安全体系建构日益完备和制度化，其关键因素是国际能源机构及其工业化成员国，同时包括

战略石油储备、对能源市场和政策的监督分析以及应急分担供应机制。 

IEA 的“集体安全”机制是西方国家能源安全体系的集中体现。1977 年，IEA 部长会议曾达

成了“12 项能源政策原则”，主要包括减少石油需求、石油供应多元化、鼓励节能和能源替代、

扩大核能利用、提供适宜的投资环境、加大能源研发和新能源技术投入以及与产油国进行对话与

合作等内容。1993 年 IEA 部长会议再次达成了能源政策的“共同目标 (Shared Goals)”，其中，

能源安全政策是中心目标。该目标试图把所有影响能源安全的要素综合起来，对其进行充分界定，

以确保能源安全政策和相应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工具的有效性和灵活性。IEA 在“共同目标”中

界定的能源安全政策主要包括：能源供应多元化、效率和灵活性以及能源部门内部或跨部门的能

源消费和能源来源的多元化；能源体制具有适当和灵活反应能源紧急情况的能力，并在某些情况

下采取集体机制和行动；提高能源效率和节能，促进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继续鼓励研发和新能

源技术的应用；保证市场运行更加有效的能源价格，有助于能源市场的效益和促进能源安全的投

资；能源市场所有参与者之间的合作以及增强全球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信心。
[10]

但 IEA 的上述

能源政策并不足以确保能源安全。要确保能源安全政策的有效性，必须对政策工具进行充分建构。

1973 年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不久，西方学者和政策研究人员就开始关注应急能源危机反应与危机

预警机制等问题。1974 年 IEA 刚一成立，相关国家就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在法律保障机制建设中

增强了能源安全预警应急体系的法律保障的制度建设，加快了能源安全法的制定和立法工作。其

法律工具的建构包括应急能源储备、应急需求限制措施、应急组织监管、储备动用和分配程序、

应急能源替代、情报收集与应急数据库建设以及主要法律规定如法律地位、立法与权限、强制性

与非强制性储备、应急反应政策与法律工具间的关系等广泛要素。 

德国《能源安全法》（1974）是国家能源安全法制化建设的最早成果，英国《能源法案》（1976）、
加拿大《能源供应应急法案》（1978）和《应急法案》（1998）、美国《能源部组织法》、《能源政策

与节能法》（1990、1992、1998）和《能源政策法》（2005）、日本《石油储备法》(1978、 1995)、
《日本国家石油公司法》和《石油供求调节法》以及 IEA 的“国际能源计划”（IEP）等一批法律

法规的制定和出台，不仅为有关国家能源管理组织的法律地位、权利、责任与义务奠定了法律基

础，而且为开展国际合作、采取共同行动奠定了政策和法律依据。
[12]348-349 

（三）“三位一体”：西方国家能源安全体系的内在机制建构（以美国为例） 

如同集体安全机制一样，西方国家能源安全体系的内在机制建构普遍遵循了“政策、法律和

体制”三位一体的思路，政策、法律和体制三者之间相辅相成，共为合力，有的甚至合二为一，

且这种内在机制建构业已成为一种范式（见下图）。 

 

能源安全内在机制建构 

能源安全政策 能源（安全）法 能源管理组织与机构 

国家综合能源战略（美） 能源政策法（美） 能源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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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的能源安全政策备受争议，华盛顿能源安全政策与外交政策目标也时常相左，
[13]176-179

但美国的能源安全机制却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完善的，历届联邦政府的能源安全政策之所以能顺

利实施，也要归功于这种机制化和制度化建设的结果。在美国的三位一体机制中，作为规范和指

导能源安全政策实施的“国家能源法”（即 1990 年的《能源政策与节能法》或 2005 年的《能源政

策法》），一直拥有核心地位。实际上，美国在能源安全战略实践中，基本把能源政策与能源法视

为一体，不论是 1990 年通过的《能源政策与节能法》还是 1992 年和 1998 年修改完善的《能源政

策与节能法》，抑或是 2005 年通过的《2005 能源政策法》，都是既体现了法律的权威性，又突出

了代表国家意志和权威的能源政策的合法性、有效性和统一性，因而这种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国

家能源安全机制具有权威性、长期性、稳定性和前瞻性等特点。 

美国的能源法是一个庞大和复杂的系统，不仅是政策制定及其落实的法律依据，而且是国家

能源安全战略的政策工具。美国的任何能源安全战略实践几乎都可从能源法中找到法律依据或者

获得法律授权。如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政策”（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Policy，SPR）的法

律依据是《国家战略石油储备法》（National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Law），后者为国家战略

石油储备的建立、储备运行、储备动用以及履行 IEA 的责任和义务，提供了强制性的法律保障。

再如美国管理、组织和落实国家能源安全政策的执行机构是能源部（DOE）,能源部于 1978 年成

立的法律依据是《能源部组织法》（The DOE Organization Act）和《联邦能源管理法》（Federal Energy 
Administration Act）。按照美国法律，能源部不仅担当“国家应急分担组织”的重要职能，而且

担负着能源安全政策、国际协调与合作（特别是与国务院合作）、情报搜集与分析、战略石油储

备、节能和再生能源开发以及提供法律咨询和指导意见等重要职责，实际上是组织、管理和落实

国家能源安全政策的重要载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能源部也是贯彻和落实国家能源安

全战略的政策工具。尽管能源安全政策会随形势变化而变化，但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能源安

全管理机构的作用和地位却是长期化和机制化的。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政策、法律和体制是形成合力而发挥作用的：政策是行动准则和指导

方针，法律是制定和实施政策的依据和规范。法律具有强制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政策具有易变

性和灵活性，缺乏国家强制力保障的能源政策往往得不到落实，而规范意义上的政策制定、执行

与调整一般必须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同时，管理制度建设对政策和法律的调整、修改和完善提

供制度化保障作用，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能源安全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供应和价格。

法律对能源供应安全和价格稳定的作用在于强制保障、规范政策制定与政策调整、健全风险管理

职能、防范供应与价格风险、预防危机、最大限度减轻或降低供应及价格风险暴露造成的损失。

它与安全政策和管理体制共同服务于国家短期、中期和长期能源安全的战略需要。归纳起来，西

方国家政策、法律与管理体制三位一体能源安全机制建构的理论逻辑可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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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能源安全体系内在机制分析 
 

当前，我国能源形势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一次能源供应全面紧张，能源可持续供应面临巨

大压力；对外石油依存度增速过快，石油供应安全形势严峻；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效

率低，节能潜力尚未充分发挥；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严重；能源危机管理和安全预警应急机制缺

失；“中国能源威胁论”抬头，我国外交面临新的课题；国际能源竞争形势愈演愈烈，“走出去”

战略面临多重竞争和困难等。这些问题无不与国家能源政策制定、法律保障制度建设和管理体制

改革三大理论和战略实践的建构有关。但我国能源安全的政策规划、法律保障制度建设和体制改

革仍然滞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国家有关能源安全的法律建构总体缺失，相应的能源安全管

理组织和机构的功能继续弱化，已经到了进行理论和战略实践建构的重要阶段。 

首先，在政策方面，我国并非完全缺失相关的能源安全政策和措施，如我们提出了“能源供

应多元化”、“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走出去战略”、“战略石油储备”以及“能

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草案（2004～2020）”等，但从政策研究角度看，这些政策仅是纲要性的指

导原则和行动方针，不仅政策内容和重点比较模糊，而且大多缺乏政策目标的量化指标。特别是

政策工具即具体策略、措施、手段和途径的缺失，使得上述能源安全政策总体上不能成为一项综

合性和完整性的能源安全战略。菲利普·安德鲁斯—斯皮德指出，“中国政府仍然未能制定出一项

综合的能源政策”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两大急迫能源政策挑战”之一；虽然中国政府在 2004 年的

能源发展规划中高度强调了能源效率和节能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节能目标，但“在这些政策

目标如何实现”等具体问题上，中国缺乏相应的具体措施以及实现政策目标的“新途径”
[14]

。显

而易见，我国仍然缺乏综合性和具体性的政策或策略工具，而政策或策略工具的建构正是国家能

源安全体系内在机制建构的重要和关键内涵。换言之，我国能源安全的“方程式”已经存在，关

键在于解开方程式的过程和结果。长期以来，我国与能源问题有关的政策调整不仅滞后于现实发

展需要，具有短期性、临时性的特点，而且有关政策制定或政策调整缺乏相应的法律根据和体制

保障，因而难以具有权威性和持久性。 

 

我国现行能源政策评估 

现有政策 现行政策属性与缺陷 缺失的政策 

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草案

2004～2020 

纲要性和草案性、框架性； 

具体政策目标、策略、措施和手段

等政策工具缺失；法律缺位； 

国家综合能源政策 

（总政策） 

 

能源供应多元化政策 

 

纲要性和框架性； 

政策工具缺失；法律缺位； 

石油天然气政策 

（具体政策） 

“走出去”战略与利用国内

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政策 

同上 

 

战略石油储备政策 

（具体政策） 

战略石油储备与健全能源

安全预警应急体系政策 

纲要性和框架性；有一定的政策目

标和措施，法律基础缺失； 

能源安全预警应急政策 

（具体政策） 

  能源管理与组织政策（具体政策）

  国际能源安全政策（具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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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国能源安全政策的不完善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的长期滞后紧密

相关。我国保障能源安全的有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尚需要修改完善，如已颁布实施的《电力法》、

《矿产资源法》、《煤炭法》、《节能法》和“对外合作开采陆上和海上石油条例”等系列法规，

大多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己不符合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即便不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也由

于“安全”内涵的缺失等原因，越来越不适应目前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迄今，国家亟需的

《能源基本法》（总法）、《石油天然气法》（行业法规）、《能源应急法》、《战略石油储备法》和《能

源组织与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或者根本缺失，或者正在酝酿制定之中。
[16]

加强能源安全方面的

立法工作，研究、制定保障能源安全的法律法规，加快修改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形成基本完善的

能源安全法律保障机制，以此规范政策制定、政策调整、政策落实以及制度建设的作用，已经具

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15]

 

 

我国现行能源法律法规评估 

现有法律法规 缺失的法律法规（称谓不一） 

《电力法》 《能源基本法》 

《矿产资源法》 《石油天然气法》 

《煤炭法》 《能源应急法案》 

“对外合作开采陆上和海上石油条例” 《战略石油储备法》 

《节能法》 《能源管理与组织法》 

《可再生资源法》（新，2005 年） 《国际能源合作法》 

 

最后，由于政策和法律缺失，事关国家能源安全的管理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也无法到位，相

关方案至今未出台。近年来，针对我国能源问题日益突出和形势严峻的情况，国内外组建“能源

部”的呼声和建议日益高涨。自 1998 年以来，我国对能源管理体制进行了重构，对能源企业进行

了公司化改革，国家计委分管能源部门，国土资源部主管资源勘探开发，这一“管理分权”使“清

晰的战略方向丧失了”。尽管 2003 年国家组建了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并在其旗下设立了专门

负责能源战略和政策规划的能源局，2008 年的机构改革进一步加大和充实了能源局的框架和实力,

但实际上“能源局的权威和影响是极其微弱的”，因为“能源局或许确实代表着权威和专业的强化，

但根据它面临的挑战，政府等级中此类局级单位的权威是不充分的”
[14]

。重要的是，能源局的地

位、权限和威望问题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可见，我国目前遇到的难题不在于资金、人才和技术

等方面，而是来自于体制、机制或制度方面的障碍，因此，必须在政策制定和法律构建的基础上，

进行相关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作为保障。“部级或部级以上水平的长期机构的建立”以及“在整

个能源供应链上采取根本性的政策措施”应该提上议事日程。能源部的建立目前看来，不仅是必

要的和紧迫的，而且在其之上还应建立类似于美国的“联邦能源委员会”的更权威的决策机构。 

 

三、 我国能源安全体系与中东能源供应 

 
能源安全政策、体制改革、保障与规范能源安全政策和制度建设的法律法规建构的滞后，导

致了我国能源安全体系内在机制建构的总体缺失，已经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如能源生产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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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形成机制、消费和财政税收（“费改税”）、国家垄断与市场化矛盾、国内外政策的协调与统一

等。 

首先，在国家综合能源安全战略中，我国能源安全有可能继续存在战略判断不准、定位不明、

目标和方向不清晰、层次不清等问题。如从时间跨度看，我国要应对的能源安全问题有短期、中

期和长期之分，需要中长期的综合性的能源安全政策，并辅以相应有效的政策工具作为保障。值

得注意的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鼓励节能和能源替代以及实行环境友好等政策措施，不是短期

内能够达到的战略目标，而是长期和艰苦的奋斗过程，应该视为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此外，在

我国对外石油依赖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在中短期内，我国的对外石油供应面临中断、短缺或油价

暴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应对突发性石油供应和油价危机应该成为国家能源安全政策的首要任务，

这是国家能源安全内在机制建构的基石和前提条件，必须从政策、法律与体制三位一体合力的角

度，研究加快危机管理和预警应急机制建设问题，对能源危机管理和应急反应机制的构成要素，

即应急能源储备、应急需求限制措施、应急组织监管、储备动用和分配程序、应急能源替代、情

报收集与应急数据库建设等问题，优先进行综合分析和具体规划。目前，我国的能源安全体系建

构仍然缺乏“应对下一次能源危机”的基本机制。如同国家安全一样，缺乏“安全内涵”的国家

安全战略是空洞的，缺失“安全内涵”的能源安全战略也是站不住脚的。从国际经验来看，任何

国家的能源问题都是高度政治化的，任何国家确保能源安全的政策措施如果不是建立在为了应对

“下一次能源危机”的基础上，都将是错误和致命的。
[17]38-56

因此，我国能源安全的内在机制建构

如何兼顾短期、中期和长期能源安全战略目标的需要，如何区分战略目标的轻重缓急，需认真分

析研究和具体规划。 

其次，在对外能源安全战略问题上，在过去十余年来,我国多元化能源安全战略的重心主要指

向俄罗斯和中亚地区，即所谓的“北方战略”。不可否认，俄罗斯、中亚和世界其他地区（如拉美）

的确是我国能源多元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中国—俄罗斯、中国—中亚能源安全合作的战略

意义显然也超出了能源合作本身。但俄罗斯和中亚对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价值在于多元化，而不

是战略性替代(中东)。从全球石油资源分布、产油能力、供应潜力、进口成本等综合因素分析，

我国未来绝大多数的进口石油需求（50～60%以上）将不得不来自中东和北非地区。虽然来自俄

罗斯、中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能源有助于改善我国的能源安全环境，但中东石油已经并将继续成

为我国能源安全方程式中的“重中之重”，我国的能源安全政策也将日益突出地反映中东石油安全

的重要现实。
[18]

因此，在此发展趋势下，如何调整和制定国家的有关政策，如何在“多元化”与

“集中化”之间进行战略规划，如何突出针对中东石油的政治、经济、外交战略和策略工具建构，

显然是国家亟待研究的重大议题之一。 

再次，由于对外能源安全政策的透明度不够，宣传不力，西方国家对我能源安全政策歪曲和

指责增多，致使“中国能源威胁论”甚嚣尘上。尽管西方宣扬“中国能源威胁论”，指责“中国为

了自身的能源安全而加强与伊朗、苏丹等‘野蛮’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
 [19]

以及中国的“单

边能源外交……有损国际和西方国家的能源安全利益”
 [20]

，诸如此类的批评和指责是不客观、不

公正的。但同时也说明，我国对外能源安全的某些战略实践在重视与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发展

关系时，忽视了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必要的战略合作与协调的内容。如果考虑到能源安全是个全

球性问题，再考虑到西方国家仍然掌握和享受着我国亟需的能源技术优势和管理经验，如节能技

术、核能技术和设备、清洁燃煤技术和环保技术等，以及考虑到西方国家仍然具有的对全球能源

安全的控制和影响能力
 [21]

，从中长期能源安全战略的角度看，我国不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能源

安全问题上进行战略合作与协调是不可能的，不与西方国家在节能与能源替代、新能源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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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能源技术转让等方面开展合作也是不可能的，这不符合我国的长期能源

安全利益。因此，我国的相关政策至少必须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之间、能源生产国与进口国之间统一规划和建构。 

 

四、结语 

 

今后数十年内，能源安全都将是我国主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但我国能源安全体系的内在

机制尚未充分建构起来。鉴于问题的紧迫性、重要性和复杂性，现在是国家既快又好地进行综合

构建的时候了。可根据我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从政策、法律和管理体

制三位一体的角度进行战略建构。 

政策建构首先应该建立在对我国短期、中期和长期面临的能源安全形势与任务的分析和把握

的基础上，相关政策工具在强调国家中长期能源安全战略目标的同时，也要突出应对短期或紧急

能源情况的机制和能力建构；政策构建必须是综合、长期、稳定和切实可行的：政策工具必须统

筹建构，兼顾国内和国外政策以及全球、地区与国别政策的统一与协调；政策构建必须是综合的，

即应该涵盖产业与投资、市场与供求、供应多元化、节能与能源替代、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际

投资与贸易、能源外交、国际合作与竞争等广泛内容。显而易见，供应与价格应该成为我国能源

安全政策构建的核心内容，一切战略建构都必须围绕这一核心能源政策进行规划。 

在法律保障机制建构方面，国家《能源法》应该涵盖《石油天然气法》、《能源应急法案》、《战

略石油储备法》、《能源与环境保护法》、《能源管理与组织法》及《国际能源合作法》等法律法规。

从有效性和作为政策工具的角度看，国家《能源法》应该成为一部综合性和可操作性的能源政策

法，充分体现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权威性、长期性、稳定性和前瞻性的属性。在政策和法律建构基

础上，国家能源部或国家能源委员会的组建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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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nergy Security System Co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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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f the many challenges China is faced up with in terms of its energy security, energy 
policy formulation, law-supported mechanisms and management improvement are the ones that fail to 
keep pace with the fast-changing situation of China's energy security. The trinity of policies, laws and 
management as the internal institutions that provide efficient, stable and secure policy instruments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a nation's energy security.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foresaid trinity,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ternal institutions designed to ensure its energy 
security with reference to the Western practices in this reg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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